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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相比，海军只有6.5万
人。根据印尼防长尤沃
诺·苏达索诺透露，印
尼 的 1 2 4 艘 军 舰 中 只 有
60%处于可使用状态。
印尼的海上执法能力因
缺乏资金和船只保养不
善而捉襟见肘，加之印
尼辽阔的海域和漫长的
海岸线，其海军实力不
能满足保障海上安全的
需要。因此，印尼积极
争取外部支持，希望通
过澳大利亚提供的军事
援助、海上安全教育和
培训来提高自身的执法
能力和应对海上突发事
件的能力。关于海上安
全能力建设的条款被写
进了两国安全合作的指
导性文件《龙目条约》
以及《海上合作联合宣
言》，近年来两国的海
上安全能力建设合作取
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例
如，2004年由印尼和澳
大利亚创建的雅加达执
法合作中心是东南亚地
区最有影响力的反恐能
力建设项目之一，澳大
利亚为印尼和其他东南
亚国家提供反恐培训和
能力建设课程，自创建
以来，澳大利亚已资助
3600多万美元用于该中
心的运营，为中心培训
了1.5万多名执法人员。
在军事训练方面，印尼
和澳大利亚制定了“信
天翁·奥辛多海上侦察
演习”规则，共同制定
海上侦察合作程序。在
军事装备上，澳大利亚
向印尼捐赠了大量武器
装 备 ， 包 括 轻 型 运 输
机、巡逻艇、战斗机和
海上巡逻机。2007-2017
年，澳大利亚平均每年
资助印尼440万澳元用于
国防能力建设。教育和
培训也是印尼与澳大利
亚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包括：
联合培训活动、语言培
训、后勤规划、参与国
防和战略研究中心、海
上监察合作以及对话和
研讨会。每年约有100名
印尼军官通过国防合作
计划赴澳大利亚参加培
训课程、短期访问和其
他交流项目。

其 次 ， 在 非 传 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初步形
成机制化。在海上反恐
方面，2002年的巴厘岛
爆 炸 案 对 澳 印 尼 的 反
恐 合 作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 2 0 0 2 年 2 月 ， 两 国
首次签署反恐谅解备忘
录，要求两国加强信息
共享，在相关安全和执
法机构之间开展双边磋
商、定期举办双边交流
和培训活动。两国在海
上反恐方面的合作也受
益于《龙目条约》规定
的永久性安全合作，该
条约要求印尼与澳大利
亚在反恐、情报共享和
海上安全等方面进行合
作 ， 开 展 联 合 协 调 行
动，预防和打击跨国犯
罪。

在 打 击 非 法 捕 鱼
方面，早在1992年，印
尼与澳大利亚就签署了
渔业合作协定，为两国
间的渔业和海洋合作提
供了框架。2001年，两
国成立了海洋事务与渔

业工作组，致力于打击
在阿拉弗拉海和印度洋
的 非 法 捕 鱼 活 动 。 自
2007年开始，两国在海
洋边界海域开展联合与
协调巡逻，每年进行一
至三次，以监测和打击
非法捕鱼活动。在打击
人口走私方面，自2002
年开始，印尼和澳大利
亚共同主持了打击人口
走私、人口贩运和跨国
犯罪的“巴厘进程”，
如今已经发展成集政策
对 话 、 信 息 共 享 和 行
动合作为一体的区域论
坛。澳大利亚注重离岸
拦截非法移民和人口走
私，2007年两国建立了
边境移动警报系统，协
助在印尼港口和边境发
现前往澳大利亚的非法
移民和难民。为打击与
日俱增的从印尼过境的
避难者，2013年澳大利
亚政府启动了颇具争议
的“主权边界行动”，
拦截海上非法移民和人
口贩运的船只并将其送
回印尼，而作为补偿，
澳大利亚向印尼提供财
政支持以安置难民。

此外，两国还参加
了多边框架下的海上安
全合作，包括由东盟10
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的8个伙伴国组成的“东
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
，由澳大利亚主办、27

国参与的“卡卡杜”海
上联合军演，由印尼主
办、16国参与的“科摩
多”多边人道主义海上
军演等。

（二）澳印尼海上
安全合作的特征

首 先 ， 印 尼 与 澳
大利亚海上安全合作领
域的主权敏感性低。两
国合作的领域集中在主
权成本低、敏感性低的
海上安全能力建设与非
传统安全领域。自从澳
大利亚干涉东帝汶和巴
布亚事务以来，印尼对
澳大利亚冒犯其主权的
行为非常敏感，两国只
有在确认主权和国家权
威的首要地位后才达成
合作。例如，澳大利亚
打击人口走私和非法移
民的“主权边界行动”
，包括动用海军力量将
船只送回印尼，以及收
买线人，让其购买并摧
毁涉嫌用于人口走私的
渔船。由于这些难民多
数从印尼过境，澳大利
亚向印尼的执法机构提
供财政支持，以监测难
民的流动。然而，澳大
利亚政府承认，在驱赶
移民船的过程中曾进入
印尼水域，印尼对此立
场明确，不同意澳大利
亚将移民驱赶回印尼领
海的政策。这一政策的
进攻性使两国关系变得
紧张，印尼认为这一行
动损害了印尼主权。此
外，印尼认为，非法移
民问题需要通过“巴厘
进程”解决，澳大利亚
的单方面行动是对“巴
厘进程”的“区域合作
框架”的违背，该事件
导致两国在打击非法移
民方面的合作水平降至
新低。

其 次 ， 印 尼 与 澳
大利亚海上安全合作的

地位不对称。这既源于
两国地缘战略地位的不
同，也来自于两国在经
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的
不对称性。印尼并不将
澳 大 利 亚 视 为 一 种 安
全 威 胁 ， 多 数 时 候 是
从两国现有合作及共同
挑战来考量双方的防务
关系。然而，由于印尼
的地缘位置，澳大利亚
却一直将印尼视为重大
战略利益关切，认为“
来自或通过”印尼的安
全挑战，可能对澳大利
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因
此，澳大利亚认为印尼
的国防现代化将有助于
地区安全的维护，也为
两国应对区域挑战提供
了更有效的合作机会。
另外，澳大利亚还向印
尼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
其实现军事现代化。基
于这种对彼此安全认知
的不对称性，在两国的
海上安全合作中，澳大
利亚承担了更多公共成
本，2006-2015年间，印
尼曾是澳大利亚对外援
助中的最大受援国。此
外，两国海上安全合作
的总体架构是由澳大利
亚制定的，合作倡议也
往往来自澳大利亚。

再 次 ， 印 尼 与 澳
大利亚海上安全合作的
机制化程度较低。虽然
印尼与澳大利亚已经签
署了一系列安全合作协
议，但两国起伏不定的
防务关系说明双方的安
全合作尚未制度化为共
同应对两国安全挑战的
协作程序。相反，目前
两国的合作形式仍是政
治考虑与双边利益驱动
的结果，当政治局势出
现恶化，两国的军事合
作包括海上安全合作也
将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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